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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小組意見或建議 權責機關回覆 

收容人醫療專區(療養舍)戒

(照)護 

一、請列出近五年來是否有相關受

刑人轉介的情形，例如轉介至

台中監獄附設台中培德醫院。 

 

衛生科 

一、 目前臺中監獄醫療專區以重症療養、肺結核、精神病、血

液透析為收治對象。 

二、 近5年合計有8人因病移臺中監獄醫療專區收治。其中6人

是洗腎病人，1人是肝硬化，1人是精神疾患。 

輔導科 

近五年來協助收容人出所後返家或安置之情形，共計協助返家

個案24名，轉介相關機構安置個案10名，轉介及服務方式略述

如下： 

一、精神疾病收容人轉介之案例 

(一)在監情形概述 

個案為女性，犯毒品防制條例罪入監服刑，由於案母長

期重男輕女，造成個案自我價值低落，思考較為負向，

在服刑期間，曾表達有自殺計畫與想法，經由本所心理

師列管為自殺防治二級列管個案，對於出所後的人生感

到失落及絕望，且原生家庭對個案頗不諒解，案夫又因

毒品案在嘉義監獄服刑，個案出所即面臨無適當住居所

之問題。故個案出所前本科即聯絡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

協助個案租屋補助等事宜，並通報衛生局追蹤輔導。 

(二)出所協助 

個案出所後返回台北母親住家探望母親，返回嘉義後個

案來電嘉義看守所輔導科告知心理師，目前仍在找尋適

當租屋，心理師請個案與更生保護會嘉義分會保持聯繫

俾利提供租屋補助及服務資訊。 

二、身心障礙收容人轉介情形 

(一)在監情形概述 

個案在113年4月16日在嘉義榮民醫院嘉義分院診斷，個



案因下肢水腫，因此生活無法自理，經本所衛生科評估

拒絕收監，並聯繫案長子接回事宜。案長子表示案父居

住台南市和豐老人照護中心，已辦理退住因此無法返回

機構，而案長子也拒絕接回個案，甚至大聲拒絕里長詢

問。社工通過關懷 E 起來通報台南市政府，市政府轉介

台南市政府老人福利科安排後續服務。 

(二)出所協助 

在113年4月24日，台南市政府老人福利科成功媒合個案

安置處所，與嘉義地檢署辦理責付後，將個案送至到新

的安置處所。 

三、住院收容人出所轉介 

(一)在監情形 

個案因酒駕而入監服刑，個案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第一類

中度。個案因在113年9月10日不慎頭部撞擊牆壁後送嘉

義榮民醫院住院治療，同年月21日期滿，經聯絡家屬

後，家屬表示案家經濟生活不寬裕，希望能提供醫療協

助，因此社工聯絡更保，並且與醫院醫務社工聯繫協助

個案申請期滿出所後的醫療資助等協助。 

(二)出所協助 

個案在113年9月21日期滿，社工轉介更生保護會嘉義分

會做後續服務，並與醫院社工確認後續個案醫療照顧問

題。 

四、無住居所收容人出所轉介 

(一)在監情形 

個案因竊盜罪，判拘役20日，113年9月7日期滿出所，

個案為衛生局列管對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第一類中

度，由於入所前個案在社區抗拒衛生局提供相關服務，

且個案沒有其他家人及親屬，入所前原住處亦已被退

住，因此將把個案安置至如佳康復之家。 

(二)出所協助 



個案期滿釋放日本所協助護送至如佳康復之家，俾利後

續照顧個案居住以及縣政府衛生局後續服務。 

五、護送收容人返家 

(一)在監情形 

個案因為酒駕在111年9月17日入監服刑，由於個案多次

酒駕，因此刑期較長。個案在入監服刑前跌倒受傷，雖

有回復但行走不便，感到擔心。但在出監訪談時，事件

已隔兩年，仍叨唸擔心案母雙腳跌倒未癒，並個案宣稱

自己有居住嘉義縣鹿草朋友有接見個案並可協助返家，

經社工系統查證，並沒有個案所述居住嘉義縣鹿草朋

友，主動向案長子聯繫來所接送個案返家。 

(二)出所協助 

個案114年1月25日(星期六)期滿釋放時，由值勤人員於

本所大門將個案交予案長子接回。 

 二、現在是否有列為多重疾病的重

點照顧個案，這些個案是不是

有請醫師就需要轉到特殊照護

單位進行評估。 

衛生科 

一、 收容人經由醫師診療後，不能為適當診療、檢查（驗）

或有醫療急迫情形，經醫師開立轉診單，戒護外醫進一

步診療。 

二、 所內健保醫師或公醫評估後，如有特殊照護需求，收住

療養舍。 



 三、 進一步說明收容人轉介諮商

的過程，以及提供諮商服務

人員的資歷。 

衛生科 

檢附診斷書、病歷摘要、處方用藥紀錄、護理紀錄摘要、名籍

資料、日常生活行狀紀錄等，函文臺中監獄送審評估，經核准

後，解送收容人至臺中監獄收治照護。 

輔導科 

一、 值勤人員發現收容人有生活適應不良、情緒困擾或需協助

輔導等情，即先以內線電話聯絡心理師安排輔導諮商。 

二、 本科現有2名諮商心理師（以下稱 A、B員），A員曾任陽明

教育基金會諮商心理師，並派駐本所擔任勞務承攬心理師

2年，專長為變態心理諮商及矯正諮商；B 員曾任陽明教

育基金會諮商心理師，並派駐本所擔任勞務承攬心理師2

年，專長為偏差少年鑑別諮商及矯正諮商。 

 


